
河北省测绘学会会费管理办法

河北省测绘学会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公益性质的社

会团体，其为会员提供服务和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来源主要

依靠会费。结合本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会费用途

会员交纳的会费，严格按照学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

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本会宗旨和本会任务开

展的各项业务活动、秘书处办公经费等支出。

二、会费交纳标准

会费按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交纳，每年标准如下：

1.理事长、副理事长单位：1.2 万元；

2.常务理事单位：0.8 万元；

3.理事单位:0.5 万元；

4.团体会员单位：0.2 万元；

5.个人会员：暂不收取个人会费。

三、会费交纳的期限和方式

1.会费原则上每年交纳一次。

2.新会员自批准入会当日起交纳全年会费。

3.会员单位如确有困难不能交纳当年会费的，应向学会

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后，方可减免。

4.所有会费由秘书处管理。秘书处收到会费后，于15日



内开具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发送回交费单

位。

四、会费管理

1.河北省测绘学会会费由秘书处严格按照收费标准和

时间统一收取会费。

2.对会员交纳的会费严格按照财务规定合理支出，节约使

用。秘书处每年向理事会报告会费收入情况，定期向会员公布，

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、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督和审计。

五、其他

1.依据章程和本办法交纳会费是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,

会员无故不履行交纳会费义务时限超过一年的，经学会秘书

处提示、催交后仍不交纳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
2.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3.本办法解释权属河北省测绘学会。

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


